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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东 市 人 民 政 府
行 政 复 议 决 定 书

东府复决字〔2023〕14 号

申请人：海东市**矿业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谢** 该公司总经理

地址：海东市乐都区洪水镇***

被申请人：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付强 该区区长

地址：海东市乐都区古城大街 50 号

申请人对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作出的《关于依

法关闭海东市鸿泰矿业有限公司乐都区马营乡茶马沟石英

岩矿等 5 家矿山的公告》不服，于 2023 年 6 月 16 日向本机

关申请行政复议，本机关于 2023 年 6 月 26 日受理。经审理

认为本案情况复杂，不能在规定期限内作出行政复议决定，

遂决定延期至 2023 年 9 月 26 日，现已审理终结。

申请人请求：依法撤销被申请人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作

出的《关于依法关闭海东市鸿泰矿业有限公司乐都区马营乡

茶马沟石英岩矿等 5 家矿山的公告》（以下简称《关闭公告》）

申请人称：

一、被申请人以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保护生态环境为由决

定关闭申请人的矿山，没有事实根据和相关证据。

1、申请人已经按照政府相关部门的要求向被申请人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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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了修复山体所需费用，履行了保护环境修复山体的义务。

被申请人已经使用申请人缴纳的款项聘请了专业的矿山山

体修复企业对开采矿山所挖掘的山体进行实际修复，并且验

收合格。

2、被申请人乐都区政府在公告中说：根据……木里矿

区以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关于印发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矿业权分类处置方

案的通知》的精神，经研究，决定对包括申请人的矿山在内

的 5 家矿山依法予以关闭。但是从地图上看，申请人开采的

矿山并不在国家禁止开采矿山的红线区范围之内。故此，被

申请人不应该以此为由关闭申请人的矿山。

3、如果开采矿山会对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那么

客观来说，乐都区政府辖区内的所有矿山都会对环境造成破

坏，所有矿山无一例外都应该予以关闭。然而，被申请人只

关闭了辖区内五家企业的矿山，与申请人的矿山在同一山沟

中距离不到 200米的海东市乐都区鲁宁矿业有限公司的矿山

被保留了下来。被申请人主张申请人的矿山破坏环境，难道

200 米以外的另一矿山就不破坏环境吗？被申请人的做法自

我否定了保护生态环境的理由，自相矛盾，显失公平。

4、海东市政府几个部门已经对申请人的矿山进行了联

合验收，几个部门均批复：“同意复工复产”。这足以表明，

申请人的矿山开采生产并没有给乐都区政府辖区的环境造

成不可修复的破坏。

二、被申请人决定关闭申请人的矿山，违反了矿山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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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环境保护的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第三十二条规定，开采

矿产资源，必须遵守有关环境保护的法律规定，防止污染环

境。《中华人民共和国环保法》第四条规定，国家采取经济、

技术政策和措施，使经济社会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根据

以上法律规定，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应该相协调，而不应该

为了保护环境而完全置企业的生存和发展于不顾。只要对环

境进行了相应修复，开采矿山是法律所允许的。被申请人在

没有证据证明申请人开采矿山对环境造成不可修复的破坏

的情况下直接关闭申请人的矿山，明显违反了上述法律规

定。

三、被申请人决定关闭申请人的矿山，违反了国家的相

关政策。

申请人与海东市国土资源局签署了合法有效的矿山开

采合同，合同期为六年，当前还剩余三年有效期。过去三年，

被申请人乐都区政府一直要求申请人停止开采生产，导致申

请人的生产车间严重废弃，已经给申请人造成了很大的经营

损失。现在，被申请人又决定彻底关闭申请人的矿山，这对

于申请人来说是灭顶之灾，必将造成申请人几千万元的投资

无法收回，也会给申请人造成更大的经营损失。

被申请人认为：

一、根据《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第五条“国家对矿产

资源的勘查、开采实行许可证制度，开采矿产资源，必须依

法申请登记采矿许可证。”被申请人发布《关闭公告》之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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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宗采矿权采矿许可证已到期；另根据《青海省矿产资源管

理条例》第五十八条规定：“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的，

情节严重的，由原审批发证机关吊销采矿许可证。”该宗采

矿权存在严重的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行为，经我区自然

资源和林草部门委托宁夏绿森源司法鉴定中心和青海省矿

产开发学会出具的《司法鉴定报告》和《过采区石英岩资源

量检测报告》显示：国盛矿业涉案现场占用土地面积 258.78

亩，其中占用国家特别规定灌木林地面积 162.46 亩，无立

木林地面积 96.32 亩，涉案安永土地造成经济损失为 168.58

万元；过采石英岩资源量为 20.64 万吨，违法行为正在由我

区公安机关立案侦查。根据木里矿区及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

生态环境综合整治领导小组办公室《祁连山南麓青海片区矿

业权分类处置方案（〔2021〕1 号）》要求：“对不符合生

态环境保护要求、采矿许可证到期、不具备延续条件和存在

严重违法违规的矿业权依法退出。”

二、乐都区地处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带，是祁连

山南麓重要生态屏障的延伸区，年均降雨量仅 335.4 毫米，

地质环境复杂，生态环境极其脆弱，任何违法违规生产经营

都会对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破坏，该矿山在生产经营过程

中均存在严重的“超越批准的矿区范围采矿、非法占用林

（牧）草地”行为，严重破坏了当地的生态环境，自开展“祁

连山南麓乐都片区生态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以来，被申

请人贯彻落实上级政府工作要求，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

力开展生态环境整治工作。生态环境“谁破坏、谁治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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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法定责任和义务，并不能因为申请人支付了恢复治理

费用而允许违法企业继续破坏生态环境。

三、被申请人统筹考虑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

护等因素，根据国 《关于完善矿产资源开采审批登

记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国土资规〔2017〕16 号）第二十

二条规定发布矿山关闭公告并函告登记机关依法关闭矿山、

收回采矿权符合相关法律规定。

经审理查明：申请人矿区位于乐都区马营乡墩湾村，开

采矿种：石英岩，矿区面积：0.0108 平方公里，生产规模：

5 万吨/年，开采方式：露天开采，采矿许可证有限期限：2018

年 8 月 20 日至 2021 年 8 月 20 日。被申请人为落实上级文

件要求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于 2023 年 4月 20 日作出《关

闭公告》，决定对申请人在内的 5 家矿山依法予以关闭。

本机关认为：本案中，被申请人作出涉及申请人权利义

务的《关闭公告》时应当在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遵循法定

程序、有法律法规明确规定的基础上作出。但《关闭公告》

中并未说明申请人违法事实，也未阐明被申请人遵循了法定

程序，更未释明所依据的法律法规具体内容，故被申请人作

出的《关闭公告》事实不清、证据不足、无法律法规依据。

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第二十八条

第一款第（三）项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实施条例》

第四十五条规定，本机关决定：

撤销被申请人海东市乐都区人民政府于 2023 年 4 月 20

日作出的《关于依法关闭海东市鸿泰矿业有限公司乐都区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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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乡茶马沟石英岩矿等 5 家矿山的公告》

对本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之日起 15 日内，依法

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海东市人民政府

2023 年 9 月 19 日


